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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馨法学文选》

内容概要

杨荣馨先生自1954年至今，已从事民事程序法教研究工作半个多世纪，是我国从事民事诉讼法、强制
执行法、仲裁法等民事程序法教研工作的第一人。本书是为了庆贺杨荣馨先生八十华诞，而收集整理
的其本人的若干已发表的文章组成的文集。这些文章代表了各个时代杨荣馨先生作为老一辈的民事诉
讼法学前辈、先行者、法学家，在民事诉讼法学界的立法、司法、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成果。《杨荣馨
法学文选》包括7编100余篇，即总体叙述的综合编，公证编，人民调解编，仲裁编，民事诉讼编，破
产编，强制执行编。这些文章都凝结了杨荣馨先生对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心血，是民事
诉讼法学的集大成，可以为后辈后学所拜读学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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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改革需要大胆探索创新——诉讼法学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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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立法的探索与构建》序
强制执行法试拟稿内容浮出水面——该课题组负责人杨荣馨教授接受本报专访
悬赏执行应当完善相关制度
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重构
破解执行难：单独立法另起炉灶——专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荣馨
高效是强制执行的灵魂——高效被摆在了首要位置，体现出酝酿中的统一强制执行法对执行效率的高
度重视
略论强制执行的检察监督
强制执行立法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强制执行法的制定
完善立法应对挑战——克服“执行难”的宏观思考
检察机关“应当”而不是“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强制执行法的制定
坚持审执分立规范执行异议——以某高级人民法院案例为视角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强制执行法的制定
执行救济与检察监督
民事执行职权配置的内部优化与外部推进
执行权与审判权的界限
强制执行立法研究
后记

Page 5



《杨荣馨法学文选》

章节摘录

　　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和解决民事纠纷的法治系统工程　　在我国，为了预防和解决大量
存在的民事纠纷，国家采取了各种法律手段。例如，公证、调解、仲裁、诉讼、执行等，从不同方面
进行工作，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由于这些法律措施是分别采取、单独进行的，彼此互不联系、互
不支援，因而也影响了效果的发挥。　　客观事物是互相联系的，作为预防和解决民事纠纷法律手段
的公证、调解、仲裁、诉讼和执行，也有内在的联系和制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用系统科学
和系统方法加以研究，从而建立预防和解决民事纠纷的法治系统工程。这个法治系统工程，具有许多
特点，主要是：　　（一）整体性　　作为民事程序法的公证、调解、仲裁、诉讼和执行，是从不同
角度和民事纠纷发生关系的。从它们的关系来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又是各不相同的法律部门。
了解各个部门，对于认识整体具有重要作用。　　1.公证。是由国家公证组织，对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公民的法律行为和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与文书，依法进行审查，确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所
作的证明。这种证明，是由作为国家司法行政人员的公证员依法作出的，具有证明、强制执行和法律
行为成立要件的广泛效力。公证的任务是给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公民、出国人员、
华侨和在我国的外国人、外国企业与组织，证明合同、委托、遗嘱、继承等各种法律行为；证明出生
、学历、经历、结婚、离婚、失踪、死亡、亲属关系等各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确认其真实
性，证明其合法性，使之具有法律上的可靠性。目的在于引导公民和法人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进行
法律行为，在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建立民事、经济、婚姻、家庭等正常的法律关
系，从而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护法人、公民、华侨、归侨以及在华外国人（包括外国企业和组织
）的财产、人身权益，促进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就其作用来说，公证是预防民事纠纷的，是真正的“第一道防线”。经过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公证，
使广大群众受到社会主义的法制教育，促进了合法行为，防止了违法行为，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重要
作用。　　2.调解。需要非讼调解纠纷是大量的，公证工作做好了，可以充分发挥正面引导作用，收
到预防民事纠纷的效果。但实际上，不少民事纠纷还是会发生的，这就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加以解决
。非讼调解就是这一系统中的“另一道防线”。　　中华民族具有和睦相处、团结生产的优良传统，
对于发生的民事纠纷，极愿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调解就是用调停和解的办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
纷，这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解决民事争议的有效方式。因而我国采用广泛的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
发挥了巨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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